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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收入的确认、计量和相关信息的披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收入，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 

　　本准则所涉及的收入，包括销售商品收入、提供劳务收入和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 

　　企业代第三方收取的款项，应当作为负债处理，不应当确认为收入。 

　　第三条 长期股权投资、建造合同、租赁、原保险合同、再保险合同等形成的收入，适用其他相关会计准则。 

　　第二章 销售商品收入 

　　第四条 销售商品收入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 

　　（一）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 

　　（二）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 

　　（三）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四）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五）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第五条 企业应当按照从购货方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但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不公允的除外。 

　　合同或协议价款的收取采用递延方式，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应当按照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的公允价值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 

　　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与其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应当在合同或协议期间内采用实际利率法进行摊销，计入当期损益。 

　　第六条 销售商品涉及现金折扣的，应当按照扣除现金折扣前的金额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现金折扣在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现金折扣，是指债权人为鼓励债务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付款而向债务人提供的债务扣除。 

　　第七条 销售商品涉及商业折扣的，应当按照扣除商业折扣后的金额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 

　　商业折扣，是指企业为促进商品销售而在商品标价上给予的价格扣除。 

　　第八条 企业已经确认销售商品收入的售出商品发生销售折让的，应当在发生时冲减当期销售商品收入。 

　　销售折让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9号——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销售折让，是指企业因售出商品的质量不合格等原因而在售价上给予的减让。 

　　第九条 企业已经确认销售商品收入的售出商品发生销售退回的，应当在发生时冲减当期销售商品收入。 

　　销售退回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9号——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销售退回，是指企业售出的商品由于质量、品种不符合要求等原因而发生的退货。 

　　第三章 提供劳务收入 

　　第十条 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应当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供劳务收入。 

　　完工百分比法，是指按照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进度确认收入与费用的方法。 

　　第十一条 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是指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一）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二）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三）交易的完工进度能够可靠地确定； 

　　（四）交易中已发生和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第十二条 企业确定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进度，可以选用下列方法： 

　　（一）已完工作的测量。 

　　（二）已经提供的劳务占应提供劳务总量的比例。 

　　（三）已经发生的成本占估计总成本的比例。 

　　第十三条 企业应当按照从接受劳务方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确定提供劳务收入总额，但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不公允的除外。 

　　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按照提供劳务收入总额乘以完工进度扣除以前会计期间累计已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后的金额，确认当期提供劳务收入；同时，按照提供劳务估计总成本乘以完工进度扣除以前会计期间累计已确认劳务成本后的金额，结转当期劳务成本。 

　　第十四条 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的，应当分别下列情况处理： 

　　（一）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按照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并按相同金额结转劳务成本。 

　　（二）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不能够得到补偿的，应当将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计入当期损益，不确认提供劳务收入。 

　　第十五条 企业与其他企业签订的合同或协议包括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时，销售商品部分和提供劳务部分能够区分且能够单独计量的，应当将销售商品的部分作为销售商品处理，将提供劳务的部分作为提供劳务处理。 

　　销售商品部分和提供劳务部分不能够区分，或虽能区分但不能够单独计量的，应当将销售商品部分和提供劳务部分全部作为销售商品处理。 

　　第四章 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 

　　第十六条 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包括利息收入、使用费收入等。 

　　第十七条 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 

　　（一）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二）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第十八条 企业应当分别下列情况确定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金额： 

　　（一）利息收入金额，按照他人使用本企业货币资金的时间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 

　　（二）使用费收入金额，按照有关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收费时间和方法计算确定。 

　　第五章 披露 

　　第十九条 企业应当在附注中披露与收入有关的下列信息： 

　　（一）收入确认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包括确定提供劳务交易完工进度的方法。 

　　（二）本期确认的销售商品收入、提供劳务收入、利息收入和使用费收入的金额。 
